
                                                                                     

 

 

问询函专项说明 
天健函〔2018〕677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公司或公司）转来的《关

于对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735 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问询函中需要我们说明的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

查，现汇报说明如下。 

 

一、请结合你公司对 JAKKS 投资的背景、目的，对 JAKKS 日常经营的影响

与控制等情况，补充说明你公司按权益法核算 JAKKS 股权投资的合理性与合规

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问询函第 1条） 

美盛文化公司全资子公司 Hong Kong Meisheng Culture co.Ltd（以下简称

香港美盛）于 2017年 4月完成购买 Jakks Pacific,Inc（以下简称 Jakks公司）

19.50%股权的交易。该项交易的背景系在当时时点下，美盛文化公司面对 IP 市

场的火热，提前布局，在原有动漫服饰业务的基础上，重点开拓上下游业务、完

善产业链，初步完成了“自有 IP+内容制作+内容发行和运营+新媒体运营+衍生

品开发设计+线上线下零售渠道”的文化生态圈的构建。但在以 IP为核心的文化

产业发展趋势中，美盛文化公司仍需加快产业链条的延伸，不断增强对优质 IP

的发现能力和获取能力，提高获取优质 IP 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在市场竞争

中建立和巩固自身优势。 

Jakks公司系全球知名玩具公司，迪士尼全球授权商。美盛文化公司进行该

项交易的目的主要系出于文化产业生态化战略的考虑，通过双方密切、融洽的合

作，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各自业务特点和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共同促进双方业务与服务的延伸和发展。该项投资将有利于公司深化与

JAKKS的合作，延伸海外产业链，拓宽全球市场领域，加强自身产品对海外市场

的渗透，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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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交易条款中约定，Jakks公司同意在《股票购买协议》的交割发生时公

司董事会扩大到由 7人组成，新的董事空缺由香港美盛提名的赵小强担任。董事

会成员中，3 人为董事，4 人为独立董事，美盛文化公司实际控制人赵小强担任

董事。因此，美盛文化公司有意愿且有能力对 Jakks公司的日常经营实施重大影

响，Jakks公司系美盛文化公司的联营企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方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因此美盛文化公司采用权益法对该投资

进行后续计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在 2018 年半年报确认的 JAKKS 股权投资当期损益与

JAKKS同期利润不匹配的原因与合理性，你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科目的核算与编

报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会计师发表意见。（问询函第三条） 

2018 年上半年，Jakks 公司由于发行限制性股票及可转换优先股转股等原

因，香港美盛持有 Jakks 公司的股权比例变更为 17.96%，董事会席位设置未发

生变动，因此该股权变动事项不影响美盛文化公司对 Jakks公司的重大影响，美

盛文化公司仍应继续以权益法对 Jakks公司的投资进行后续计量。 

根据美盛文化公司披露的2018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于2018年上半年对Jakks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在权益法下确认当期投资损益为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一条，投资方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应当按照应享有

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

和其他综合收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因此美盛文化公司应以其

对 Jakks 公司的持股比例 17.96%及 Jakks 公司 2018 年 1-6 月的净利润人民币

-35,002.68万元（即：美元-5,480.30万*2018年上半年美元对人民币平均汇率

6.387）确认投资收益-6,286.48万元。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美盛文化公司在 2018 年半年报确认的 Jakks 股权投

资当期损益与 Jakks 同期利润不匹配不具有合理性，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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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第 3 页 共 3 页 


